
第三章 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前夕的岭南社会

先秦时期，岭南地区处于“越有百种”“各有种姓”的状态。秦朝平岭南后，岭南地区归

属中央政权，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秦朝加强了岭南与岭北的联系，为汉代官方主导开辟对外海

上交通线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南越国时期，承袭和仿照秦汉制度的一系列统治政策，加快了岭

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在探索海洋的过程中，岭南越人与域外民族不断接触，由此揭

开了汉朝正式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序幕。

一、秦始皇统一岭南

秦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 218 年），秦将赵佗、屠雎统率五十万大军分东西两路
南攻百越。东路取道江西，其中一军驻于余干（今江西余干、乐平一带），控制闽越人
北上入江淮的通道，另一军扼守南野（今江西赣州市南康区南），堵住闽越人逾岭进入
岭南越地的岭口要冲。东路秦军很快占领了闽越地区，同年以其地设立闽中郡；西路
秦军取道湖南，一军扼守从湖南进入广东西北的九嶷要塞（今湖南宁远县南），一军驻
守在湖南入广西的镡城之岭（今越城岭），还有一军自九嶷逾岭，下湟溪，顺北江而下
占领了番禺。至此，秦军形成了从东面和北面夹击西瓯、骆越的态势。

但是，秦朝统一岭南的战争并非一帆风顺。越人熟悉地形环境，义善于攀山越岭、
积水荡舟，经常夜袭秦军，同时还破坏秦军的粮道，使秦军疲于奔命，并陷于给养闲
难的境地，战争遂进入对峙阶段。为迅速扭转这一局面，秦始皇帝三十年（公元前 217
年），秦始皇令监御史史禄“以卒凿渠而通粮道”。史禄遂率领秦军开凿了沟通南北水
运的灵渠，派湘入漓，使北水南合，北舟逾岭，甚至载重万斤的大船也可往来无虞。
秦始皇重新部署了统一岭南的战争，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派遣
秦尉任嚣、赵佗“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三年的相持阶段结束，得到人力和物力补充
的秦军，很快击溃了西瓯越人的反抗，杀死其君长译吁宋，占领了整个西瓯地区。随
后，又挥戈南下，攻占了骆越居地，即今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中部的广大地区。同
年，秦始皇统一岭南的大业终于得以完成。

秦朝国祚短暂，从统一岭南至公元前 206 年楚汉战争爆发，虽仅七八年时间，但对
岭南的开发与经营，以及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却有着重要意义。

（一）推行郡县制

秦统一岭南后，推行郡县制，置桂林、南海、象三郡。桂林郡治为布山（今贵港
市），所管辖的地区主要在今广西境内，可考之县有布山和四会；南海郡治为番禺（今
广州市），其辖地主要在今广东境内，可考之县有番禺、龙川、博罗和揭阳；象郡治所



在今越南境内，所辖地区主要在今广西西部至越南中北部，可考之县有临尘和象林。
岭南越地三郡的职官设置与内地不尽相同，如南海郡不设郡守，仅设尉，掌军政大权。

（二）开新道筑关防

秦始皇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大力兴修从圉都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
统一岭南后，秦始皇帝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便开始修筑“秦所通越道”，即“新
道”。可考的“新道”有四条，除自全州入静江（今桂林市）一路，走灵渠取水路进入
西江，其余三路可走陆路过岭，然后或下贺水，取道西江；或下浈水，或下湟水，取
道北江，最后抵达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番禺。

为了保持“新道”畅通及加强对南越的军事控制，秦筑道设关，于“新道”所经
岭口要隘和一些战略要地修筑了秦关。广东境内设置了横浦关、涯浦关、阳山关、湟
溪关等，广西境内较重要的关防有秦城和严关。白灵渠开凿以来，自湖南全州入广西
静江一路不仅成为五岭南北交通的孔道，而且成了“三楚两粤之咽喉”。灵渠一带也成
了“宿兵之地”。因此，秦朝于湘水之南，灵渠之口，大小融江之间修筑了秦城。在“秦
城北二十里”又筑严关。秦军据此关防要地，不仅可保灵渠水道畅通无阻，而且从军
事上进可方舟而下，成列而驰，东西击伐，退可扼守漓江要口，凭险而守，可保无虞。

（三）徙民与越杂处

秦朝向岭南地区的移民，较大规模的有三次。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
“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这些逃
亡之人、上门女婿和商人，就成了较早一批来到广东、广西的开拓者。移商人至岭南
的用意是“边地贫瘠，使内地商贾经营其地，或可为兵略之助”。随后，秦始皇帝三十
四年（公元前 213 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秦末，赵佗知“中国劳
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
人”。

秦朝平岭南后，使岭南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归属中央政权，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秦朝修筑的通越道路，加强了岭南与岭北的联系，也使秦朝有效统治的海疆延伸至南
海，为汉代官方主导开辟对外海上交通线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以至有学者把之后汉武
帝时开通的海上丝绸之路，视为秦朝开通越新道向海外的延伸。[1]

二、南越国对广西的统治

秦末诸侯、豪杰互争雄长，专制一方的南海尉任嚣企图划岭而治。岭南在政治、
军事、地理等方面，有诸多利于实施割据的条件，首先是“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
由岭峤”，南海“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形势险要；其次是“中国扰乱，未
知所安”；再次是“南海僻远”，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最后是任嚣手握秦朝戍守岭南的



五十万军队，朝中也“颇有中国人相辅”。故于秦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 208 年），任嚣
诈称受诏书，于死前命赵佗为南海尉。翌年，赵佗移檄横浦、阳山、湟溪三关秦军，“即
绝秦所开新道，聚兵自守”，还“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清除有异心的旧朝官吏。公
元前 205 年，赵佗发兵击并趁天下大乱拥兵自立的桂林郡和象郡，实际控制了整个岭南
地区后，自立为南越武王，并于翌年正式建立南越国，国都番禺。南越国东界濒临南
海；北界西起今广西三江、龙胜等县南境，经兴安严关，东南折向恭城、贺州，再折
向广东连山、阳山、乐昌、南雄等县北境，又南折向连平，再沿和平、蕉岭等县南境，
再经福建永定、平和、漳浦 ln『东达于海；两界大致到达今广西环江、河池、东兰、
巴马、百色、德保一线；南界到越南中部大岭一线以北和长山山脉以东，可谓疆域广
大。

赵佗建立南越罔后，为了巩同统治，实行了一系列行政、军事措施，并积极推广
中原的文化和礼制，保证了岭南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政治上，实行郡国并行制，适当析建郡县、行分封

南越国的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对秦朝在岭南实施的政治制度的沿袭．赵佗击
并桂林郡、象郡后，桂林仍设为郡。因今梧州、贺州一带的两瓯之地，处于五岭南北
交通要冲，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赵佗把其从桂林郡划出，建立苍梧王国，派
同姓王赵光治理。赵佗又考虑到象郡部族势力尚强大，故拆分为交趾、九真二郡，每
郡只派一名使者掌管，让“雒将主民如故”。在南海郡，“始分置含洭、浈阳二县，仍
属南海郡”，意在加强对北江水道中游地区的经营和管控。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南越
国仿中央王朝，又分封了几个王侯，除苍梧王外，还有两吁王、高昌侯等。

（二）军事上，主要加强广西北部和广东东部的边防力量

此举用意为防止汉王朝在中原统一后南下征伐及衡山国（汉长沙国）的突袭。在
广西北部，赵佗除加强严关和秦城的防守外，主要是在桂岭设防。桂岭，又名萌渚岭，
在湖南江华与广西富川交界处，也是湘江支流潇水和西江支流贺水的分水岭。自秦代
以来，桂岭便是从中原和内地进入南越的门户之一，过桂岭至富川，即可顺贺水而下，
至广东封川，入西江可抵达番禺。因此，若桂岭失守，北兵则“从道州而风驰于富川、
临贺之郊，则两粤之藩篱尽决矣”。赵佗又在广东与接壤的福建漳浦西南的盘陀岭，修
筑了蒲葵关。至此，南越国北面构筑起一条东西连贯、防范严密的军事防线。这条防
线东起蒲葵关，经横浦关、阳山关、乐昌佗城、连州关防，西连桂岭，直达严关、秦
城，东西距离达上万里。

（三）文化与礼制上，积极推广汉语言文字、度量衡制、礼仪葬制等

赵佗“稍以诗礼化其民”，使得岭南“华风日兴”，后“学校渐弘”。南越国时期的
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了不少汉文字材料，其中贵县（今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



木牍《从器志》，其上写有汉字 372 个，还有封泥、匣上墨写的文字，木器、漆器上刻
划和烙印的文字，铜器上錾刻的文字等，都是略带篆书笔意的隶书文字，[2]说明南越地
区文字的使用和演变与巾原基本同步。南越国亦效秦制，在岭南推行统一的度量衡。
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竹尺、木尺和足部刻有重量的铜鼓、铜桶、铜钟，以及刻有容量
单位的铜鼎等，可谓度、量、衡俱全。南越国的葬制也受中原地区影响较深，从考古
发现来看，墓葬形制以土坑墓、木椁墓为主，随葬物品中也常有陶鼎、钫、壶、盒等
仿中原陶礼器组合。广州南越王墓的墓葬形制和出土的丝缕玉衣、青铜编钟、编磬等
都仿效中原汉代王侯的葬制和礼乐制度。[3]

（四）民族关系上，和辑百越

南越国境内百越杂处，处理好境内的民族关系，对南越国的长治久安是至关重要
的。西瓯和骆越就是古老族群百越的两个重要支系。西瓯主要生活在今广西西江中游
及灵渠以南的桂江流域。赵佗立国后，鉴于西瓯聚族而居的情况，决定采取自治政策，
立西吁王治西瓯；骆越又称“雒越”，主要聚居于今广西左右江流域、越南的红河三角
洲及贵州省的西南部。赵佗称王后率军征讨安阳王，征服骆越，采取类似秦朝的“羁
縻”做法，以财物“役属”。西瓯、骆越有其独特的文化体系，饮食上喜食蛇蚌；服饰
上断发文身；生活上干栏而居，水处舟行；宗教上，巫祝盛行，使用鸡卜等。赵佗统
治南越期间，不仅主张自治，还尊重越俗，促进汉越交往。

三、南越国时期广西的内外交流

（一）与汉朝、长沙国的交流

在西汉立国之初，中原残破，兵民疲惫，无暇顾及岭南，而岭南受赵佗统治，“甚
有文理”。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刘邦遣陆贾立赵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
约”。汉朝与南越国剖符通使、互通关市，建立南越国对汉朝的藩属关系。高帝并诏赵
佗与汉朝的诸侯国长沙国守境相安，但高后临朝后，对输入南越国的物资严加控制，
不许输出金、铁和田器；为限制牛、马、羊的繁殖，“予牡毋予牝”，即只给雄的不给
雌的。这种对互市的限制，严重影响了南越国的农业、畜牧业生产，引起赵佗不满，
认为是“别异蛮夷”。赵佗多次遣使交涉无果后，便于高后五年（公元前 183 年）自称
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数县，两国关系彻底破裂。文帝时两国关系逐渐修好，文
帝恢复南越王封号，允许赵佗自治五岭以南之地，继续与南越国通使互市。赵佗去帝
号，回赠白璧、翠鸟、犀角等礼物。景帝时南越遣使入朝奉贡，南越国对汉朝的藩属
关系继续维持。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趁南越国内乱之际，汉军分五路讨
伐南越。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番禺城失守，南越国各地守将相继降附。

广西的农业、手工业、商贸等方面的发展，得益于南越国与长沙国及中原等地的



密切交往，从考古出土的文物，可略见一斑。
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两枚木牍，一枚自题为《东阳田器志》，是一份从江淮地区

引进农具的清单；另一枚比较清楚地记载了一些农具的名称和数字，可辨识者有锸、
锄、鱿等，是中原地区常见的农业生产工具。赵佗为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县）人，随
秦军南下戍守岭南，建立南越国后，对汉朝长期称臣奉贡，由于南越国的手工业基础
比较薄弱，生产所需多仰仗中原。

两广地区南越同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从器形、纹饰、铸造工艺上看，多源
于中原或邻近的楚地。一些当地自制的器物，多仿中原和楚地的同类器物，或受其明
显影响，如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的提梁漆绘壶，其所绘纹饰线条流畅，形象生动，
画风笔意明显受到楚国漆器绘画的影响，但这类竹节筒不见于其他地区，应是南越国
自铸，反映了南越国与楚地的文化交流。

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漆器制造业得到较大发展。迄今为止，南越国时期墓葬中
出土的漆器已超过 1000 件。罗泊湾一号、二号汉墓出土的漆器达 800 余件，较完整的
器形有耳杯、盘、奁、盆、豆、方盆、桶、盾、器盖、漆棺等；贺县（今贺州市）金
钟一号汉墓也出土了一批耳杯、奁、盆、壶等漆器。从罗泊湾汉墓耳杯外底的“布山”
“市府草”“市府□”等铭文来看，应是布山市府漆器作坊所造。一般认为，岭南汉代
不产漆，南越制漆业所需生漆可能来自内地。

商贸方面，主要利用秦时所修筑的灵渠、严关等四条“新道”与长沙围及中原等
地进行贸易往来。当时，开发南越所需的先进铁制工具及马、牛、羊等，都是从长沙
国等地通过贸易获得。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木牍《从器志》上记有“中土瓿卅”“中
土食物五笥”等字样。所谓“中土”，即中原地区。木牍上记载的瓿和食物，都应来自
中原地区。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玉器 5 件，二号汉墓出土玉器 8件；平乐银山岭 123 座
墓中有 15 座出土玉器 40 件。这些玉器的造型和风格与中原其他地区的汉代玉器区别不
大，一般认为是从长沙国或中原地区传来。南越国向汉朝进贡的，则主要是白璧、珠
玑、玳瑁、犀牛角、翠鸟、紫贝、桂蠹、生翠、孔雀、能言鸟、珊瑚树，以及岭南佳
果荔枝、龙眼之类的土特产。

先秦时期南越没有金属铸币，秦朝统一岭南后，“半两”钱流通至岭南。赵佗立国
后，南越围亦没有铸币，使用的都是秦汉时期的“半两”钱。在广西平乐银山岭墓群
中，发现“半两”钱 5枚，罗泊湾汉墓还发现了 1枚重 239 克的金饼。

（二）与闽越的交流

闽越为百越的一个分支，位置在南越国的东面。秦始皇并天下后，废闽越王无诸
为君长，于闽越旧地置闽巾郡。秦末，无诸率越人随诸侯灭秦，又随刘邦进攻项羽。
西汉建立后，汉高帝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管辖闽中故地，建治东冶（今福建福州



市），闽越与西汉遂建立藩属关系、据《史记·南越列传》载，吕后禁南越关市时，赵
佗叛汉自立为南越武帝，一方面发兵攻打长沙国，另一方面“财物赂遗闽越、西瓯、
骆，役属焉”。闽越迫于兵力，只能役属于南越，这种役属关系历文景两代都保持不变。
到汉武帝时，闽越国国势增强。建元四年（公元前 137 年），赵佗亡故，闽越王乘南越
王赵昧嗣位未稳，发兵攻南越国边邑。赵昧上书请求汉朝遣将干预，避免了一场大战。
汉武帝平南越时，闽越王余善上书愿遣兵随楼船将军进军南越，但至揭阳海面，又以
风浪太大为由停驻观望，并暗中遣使向南越军队通风报信，企图坐收渔利。元鼎六年
（公元前 111 年），南越国灭亡后，闽越深感自身难保，率众反汉，但被汉朝攻灭。

考古发现表明了闽越与南越的密切联系，南越国流行的以几何图案为特征的印纹
硬陶，在福建崇安闽越国城址多有出土。该城址出土与南越国宫署遗址相似的云箭纹
和“万岁”文字瓦当，其制作技法和纹样为中原地区所未见，应是受南越国的影响而
在当地仿制的。

(三)与夜郎、句町的交流

夜郎位于南越国西面，是战国至西汉前期分布在今贵州西部及其附近地区一个较
大的部落联盟，具有地方政权的性质。西汉初，南越割据，在岭南绝道白守，一时断
绝了同中原内地的联系，为了寻找新的经济交往途径，南越溯红水河和郁江西上的交
通路线便繁荣起来，以至蜀郡的枸酱，经夜郎，沿牂牁江（今红水河）直下番禺；夜
郎的“椎结之民”也把从蜀郡贩来的铁器“通贾南越”。南越王国“以财物役属夜郎，
西至同师”，由此可知，汉初南越国与夜郎建立了联盟关系，并处于有利地位，通过夜
郎，其影响远达同师（今云南保山市）一带。

南越国西部还毗邻句町。句町国“其置自濮，王姓毋”，地处南越、夜郎和滇之间，
其范围大致包括今云南广南、富宁，广西西林、隆林、田林、百色、德保等地。句町
地处牂牁江上游，是南越溯郁江和红水河入滇的必经之地。汉武帝时，将南越相吕嘉
的子孙宗族从岭南地区迁徙到滇西的不韦县（今云南保山市境），也须经过句町地区才
能到达。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族墓出土大批海贝，经鉴定产于南海者，其中一部分很可
能也是经过这一路线输入的。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铜鼓、羊角钮钟等也与西林出土
的相似。由此可见，南越国同句町有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4]

（四）南越国的海外贸易

1．域外输入商品

南越国前，南海的一些特产就早已为内地所认知。如成书于战国末期的《荀子》
一书“王制篇”中就记载：“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
之。”成书于西汉早期的《淮南子·人间训》亦提及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
珠玑”，而发兵攻打南越。汉初开始，以番禺为中心的粤地，珠饰、香料等商品的贸易



吸引了不少中原商贾前来。《史记·货殖列传》载， “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
瑇瑁、果布之凑”。至《汉书·地理志》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
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物产种类还多了“银”
和“铜”。

南越国时期，长安与南海诸同并没有建立直接的交往，上述物产多是通过在番禺
等地汇集再辗转运至京师的，而这些物产的原产地则分布各处。

“羽翮”，为翠鸟之羽毛，而“翡翠”，与南越王赵佗上献汉文帝“翠鸟千”，“生
翠四十双，孑 L雀二双”（《汉书·南粤传》），应属同类。史载交州有孔雀、翠鸟之属，
“翠鸟，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为饰”（《太平御览》卷九二四《羽族部·翡翠》），
而“孔雀，人拍其尾则舞”（杨孚《交州异物志》）。孔雀除产白西南滇池、海外条支（西
亚古国，在今伊拉克境内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外，“交趾西于县，多孔雀，
在山草中。郡内朱崖有之”。可见，今海南岛的朱崖及越南北部的交趾一带，曾盛产孔
雀。

“齿”“象齿”，当指象牙；“犀”，即犀牛；“革”“犀角”，当为犀牛皮革和角。赵
佗向汉文帝进献的礼物即有“犀角十”，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南越献驯象、能
言鸟”（《汉书·武帝纪》），长安上林苑中即有“穷奇象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犀、象在两汉交州多有出产，“九真郡都庞县多象，生山中，郡内及日南饶之”（《初学
记》卷二十九《兽部·象》引《吴录地理志》）；“犀出九德县（位于汉九真郡咸驩县境）”
（《太平御览》卷八九○《兽部·犀》引刘欣期《交州记》）。犀、象也产自东南亚和南
亚，《汉书·地理志》有位于今印度东南部的黄支国进献生犀牛的记载，1975 年西安薄
太后（崩于公元前 155 年）南陵从葬坑出土的犀牛骨骼，经鉴定为爪哇岛的独角犀。[5]

“珠玑”和“ 瑇瑁”“毒冒”是产自海中的珠宝。“珠玑”亦即明玑，为合浦所产，
是蛤蚌体内的钙质结晶物。[6]明玑应包括珍珠，在合浦当地采珠业兴起的西汉早中期，
汉朝权贵阶层对珍珠的欲求，还需通过海路贸易输入而获得满足。西方珍珠巨大明亮，
《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大珠至围二寸以下”，按汉尺折算，周长“二寸”的直径
接近 1.5 厘米。西汉早期的南越王墓所出，最大的直径达 1.1 厘米，从海外辗转输入的
可能性较大。“瑇瑁”“毒冒”即“玳瑁”，也生在海洋深处，背甲黑白斑纹，相错而成，
可以用来制作精美的装饰品，故汉代的著名诗篇《孔雀东南飞》中就有“足下蹑丝履，
头上玳瑁光”的诗句。

至于“果布”，应为龙脑香。汉代时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及波斯都盛
产龙脑香，已辗转输入中国。《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下注有裴骃《史记集解》
引韦昭对“果布”的解释，曰：“果谓龙眼、离支（荔枝）之属。布，葛布。”龙眼、
荔枝难以运输，葛布也属寻常之物，断不会从南洋长途输入，故韩槐准作《龙脑香料



考》“断为古人重视而迷信之龙脑香，或非过言”。按当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情况，南
越国的香料来自东南亚各地，应无歧义。

上述文献记载的羽翮、翡翠、珠玑、玳瑁等虽难以存留，但有关南越海外贸易的
考古资料还是发现不少，重要的有镂空铜熏炉、象牙、犀角模型、琥珀珠，以及南越
王墓出土的乳香、网形银盒和金花泡饰。这些器物大都发现于广州，贵港、梧州及长
沙等地也有部分出土，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则较为罕见，应为海外直接或间接的贸易所
得。[7]

南越王墓西耳室陪葬有原支大象牙 5支，成堆叠放，长度在 120 厘米以上，牙体粗
壮。经鉴别，与纤细型的亚洲象象牙有明显区别，应为非洲象象牙。在广州发现的其
他南越同时期墓葬中，有陶象牙、陶犀角陪葬，犀牛产白东南亚、印度和非洲，据《汉
书·南粤传》载，南越王赵佗向汉文帝进献的贡品中就有“犀角十”，说明当时已有象
牙和犀角从海路输入。

广州汉墓和贵港汉墓都有琥珀雕饰和串珠出土。世界上主要的琥珀产地有缅甸和
波罗的海。据载，汉永昌郡的哀牢夷也有琥珀出产，永昌郡辖今云南西部、缅甸克钦
邦和掸邦的东部，哀牢夷所产之琥珀应为缅甸琥珀。云南石寨山和李家山两处汉墓群
郜不见有琥珀出土，所以南越国琥珀串饰的出现应与海路贸易有关。

出土于南越王墓主棺椁的足箱中的银盒（图 3-1:1），其盖与身饰以互间排列、锤鍱
而成的凸瓣纹。锤鍱压制金银器的金工传统，起源于波斯文化。银盒的造型、工艺与
中国传统器具的风格迥异，但和西亚公元前 550 年至公元前 330 年的波斯帝国时期的金
银器类似，应为海路贸易的舶来品。

南越王墓中出土 32 枚金花泡饰（图 3-1:2），系珠襦上的饰物，呈半球形，泡面用
金丝和小金珠焊接出 9组排列对称的立体纹饰。其焊珠工艺极为高超，与我国传统的金
银钿工不同，而与西方出土的多面金珠上的小珠焊法相同。焊珠工艺于公元前 4000 年
在两河流域乌尔第一王朝已出现，随后流行于古埃及、克里特、波斯等地，亚历山大
东征后传至印度。这批金花泡饰与蒜瓣纹银盒一样，也应来自域外在广州南越王墓及
其他地区的南越国墓葬中。有为数不少的铜熏炉（图 3-1:3）、陶熏炉出土，铜熏炉的炉
腹内常有灰烬或炭粒状香料残存。罗泊湾二号汉墓出土的一件南越国时期的铜熏炉，
炉腹内盛有两块白色椭圆形粉末状物，当为香料无疑。此外，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
一个小圆漆盒中盛有 26 克白色物品，外形与泉州后渚宋船内发现的乳香类似。乳香主
产于红海沿岸，南越国从南亚地区间接输入乳香是有可能的。贵县（今贵港市）为秦
朝桂林郡治，汉朝平定南越后为郁林郡治，也有条件同海外直接或间接交往获得。这
些熏炉只有在南越国及毗邻的长沙国等地墓葬中出土，当时的中原地区仍较为罕见。
南越国及其周边地区燃熏香料的贵族生活风尚，主要得益于充足的香料来源，而香料



主产于东南亚地区，足见南越国与海外地区有着较为密切的贸易往来。

图 3-1 南越王墓出土的与海路贸易相关文物

2．海上交通工具及线路

上述域外物产，多产自东南亚和南亚一带，其传入路线，应主要是通过海路。《汉
书·地理志》中把“厚遗黄支国，令遣使献牛犀牛”置于海上航线中叙述，更证实了
这一点。

“习于水斗，便于行舟”的越人，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交往由来已久。至晚到
新石器时代，“有肩石器在珠江三角洲发源后主要循西路南下，进入中南半岛、马来半
岛及南亚诸围”[8]，而且“不晚于铁器时代起，南中国海就一直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跨
区域商贸区之一”[9]。富霞、熊昭明在《从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看越人南迁》中提到，至
秦汉时期，越人经由浙江南部、福建进入岭南，甚至到达越南北部的南迁路线，正被
土墩墓等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实，其移动轨迹也愈加清晰。

先秦时期，岭南越人已掌握了一定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淮南子·原道训》云
“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劗发文身，以象鳞虫；短绻不裤，以便涉游；
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反映了古越族人善于驾舟出海的特长。在罗泊湾一号汉墓发现
的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铜鼓（图 3-2）上也有较多羽人划船纹，既有体积较小、首尾不分
的独木舟，亦出现了平底的小船。1975 年发掘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证实了秦汉
之际番禺已拥有相当强的造船能力。由船台现存宽度推算，1 号、2 号船台分别可以建
造船身宽 5～8 米、载重 20～30 吨的大型木船。这种平底船，吃水较浅，适合内河和沿



海岸航行。[10]广州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型，种类很多，有适合在浅窄河涌划行的货
艇，有供交通用的渡船，还有行驶于江河湖泊上的航船。在 4座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
发现木船模型，其中包括 1986 年在广州东山农林下路发现的南越同时期木椁墓出土的
一艘彩绘木船模型，船上前舱有 12 名木佣，高 6～7 厘米，分列两行，为划桨的水手，
后部是两层木楼，此船模出土时已散，未能还原，但可以肯定是一艘楼船。通过对南
越同时期及其以后汉墓出土的木船模型的观察，可以了解到当时船舶设备的情况，如
推进器有楫、桨、橹等，还有舵、爪锚等，从造船工场遗址及广州东山农林下路的南
越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船模来看，南越国的造船技术应该是比较先进的。[11]有了船，
加上越人习水性，掌握海洋季风的变化，懂得利用星辰来辨别方向，由此可见，南越
国完全可以进行近海航行的贸易活动。

图 3-2 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羽人划船纹铜鼓

汉代的船只不大，难以抵御巨大的风浪，故一般是沿岸航行，因此在三国时期开
辟跨海离岸的航线之前，从番禺出发，北部湾畔的合浦应是其必经之路。但目前合浦
发现的南越国的出土文物资料还不多，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性也尚需深入研究，而
更多的发现还有赖于今后的考古发掘工作。当然，番禺等南越国地区出土的相关文物，
还有从西南经牂牁江水道或从北方陆路辗转输入的可能性。但不管这些器物如何输入，
其零星出现，表明当时南越国的海外贸易已处于规模较小的探索阶段。

综上所述，南越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承袭秦和仿照秦汉制度，保证了岭南地
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岭南免受战乱之苦，同时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当地发展的政策
和措施，对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及民族团结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南越国
在与汉朝及周边地区的交往中，学习和借鉴了汉朝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使岭南的
社会生产力得以持续的发展。岭南越人不断探索海洋，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交通经验，
而且从与域外国家的海路贸易中，对双方物产和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从南越墓出土
的有关海外实物资料的原产地来看，这条南海交通航线很可能在南越国时就已经开辟
了。汉武帝平南越国前，也已经注意到番禺对外贸易的存在，故在平定南越国后，派



使团沿着民间开辟的航路，出使东南亚和南亚诸国，实非意料之外。如果没有南越围
奠定的基础，是不可能出现汉武帝以来的南海交通盛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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